


•

•







大綱

一、自我介紹

二、消費者保護法簡介

三、情境演練

四、現場解答

五、Ｑ＆Ａ



自我介紹



學、經歷
學 歷：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組學士

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

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交換學生

經 歷：

• 鵬耀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

•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法律顧問

【公家機關】

• 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律師

• 臺北市、桃園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委員

• 桃園市政府法律顧問、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法律顧問、桃園市藝文設
施管理中心法律顧問

• 桃園市政府青年諮詢委員會委員



學、經歷
【財團法人】

• 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義務律師團成員

• 八仙塵爆案律師團團體訴訟律師團成員

•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

【社團】

• 台北市300-A3區聯邦獅子會第25屆會長

• 台北市北區、南區BNI大使、長貴分會前主席

• 桃園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財務長

• 桃園市創新創業協會副理事長

【學校機關】

• 清華大學─新竹律師公會培訓首屆科技律師

• 政治大學─法律服務社義務律師

• 開南大學─產學合作計畫



• 八仙塵暴案

• 貴婦奈奈違法吸金案

• 安博盒子侵害著作權案

• 千尋盒子侵害著作權案

• 楓林網侵害著作權案

• 揚華循環交易證券交易法案

• 桃園市政府航空城古蹟指定案

• 激膚樂團等入圍金曲獎藝人經紀合約糾紛案

• 成人博覽會商標與公平交易法案

知名案件



消費者保護法簡介



•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：「（第1項）從事設計、生
產、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，於提供
商品流通進入市場，或提供服務時，應確保該商
品或服務，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
之安全性。 （第2項）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
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之可能者，應於明顯
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。 （第3項）
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，致生損害於消費者
或第三人時，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但企業經營者
能證明其無過失者，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。」

商品安全性



• 消費者保護法第8條：「（第1項）從事經銷之企
業經營者，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，與設計、
生產、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
賠償責任。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，
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不在
此限。 （第2項）前項之企業經營者，改裝、分
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者，視為第七條之企業經
營者。」

商品安全性



•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：「（第1項）通訊交易或
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
七日內，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
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但通訊交
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 （第2項）前
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

通訊交易



•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：「（第3項）企業經營者
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，未依前條第一
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，
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。但自第一項
七日期間起算，已逾四個月者，解除權消滅。
（第4項）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，
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，契約視為解除。
（第5項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
為之約定，其約定無效。」

通訊交易



消費者保護法相關條文



消費者保護法相關條文

•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

•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
事項

• 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



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

• …

• 第17條：「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或因不可歸責於
自己之事由，致其收受之商品有毀損、滅失或變
更者，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解除權不消
滅。」

• 第18條：「消費者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，亦
得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以書面通知企業
經營者解除契約。」

• …



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
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•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

• …

• 五、確認機制及契約履行

企業經營者應於消費者訂立契約前，提供商品之
種類、數量、價格及其他重要事項之確認機制，
並應於契約成立後，確實履行契約。

• …



• 易於腐敗、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

•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

• 報紙、期刊或雜誌

•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

•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
成之線上服務，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

•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

• 國際航空客運服務

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



消費者保護法主題案例



消費者保護法－五大主題案例

(一)價格錯標

(二)未成年人購買高價3C產品

(三)物之瑕疵擔保

(四)客製化給付

(五)整新費



(一)價格錯標



價格錯標-允許撤銷
•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1年簡上字第9號民事判決

• 系爭電視市價約15萬元左右，系爭電視銷售時網頁
上亦有建議售價156,450 元，以劃線刪除上開建議
售價後，另標網路價卻僅為14,900元，相較之下明
顯偏低，且不及建議售價一折。又被上訴人販售系
爭電視並非採取超低價競售之手法，亦如前述，上
訴人居於一般消費者之地位，以社會上相同經驗智
識之人、處於相同之狀態下，應可判斷知悉此網頁
上所登載系爭電視之銷售價格14,900元，有相當可
能係出於誤載，上訴人對系爭電視售價表示錯誤應
有認識之可能性，故上訴人尚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存
在，應許被上訴人撤銷錯誤之表示行為。



價格錯標-允許撤銷
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簡上字第308號民事判決-1

• 經查，系爭商品係為知名品牌之小型筆記型電腦，系
爭商品於98年間係屬領導電腦消費趨勢之流行商品，
客觀上即使有促銷活動，售價亦不可能未達2,000元，
此乃一般消費大眾皆知之事，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係因
網站售價之阿拉伯數字漏填一個「0」，以致產生10
倍價差之錯誤等情…縱商業實務上有不計成本之銷售
者，亦必採取「限量給付」之方式，以避免重大虧
損。…被上訴人於約五小時之短期間內立刻發現錯誤，
並即採取補救措施，翌日並以電話及電子郵件聯繫消
費者，同時提出相關補償方案等，上述諸多作為，均
與其處理自己事務之注意義務相符



價格錯標-允許撤銷

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簡上字第308號民事判決-2

• 上訴人利用被上訴人網站標價錯誤，分別在客觀上
非通常商業交易之凌晨2時14分許及3時49分許，採
取大量分批訂購方式（○○○六台，○○○三台），
逾越個人電腦使用之常態數量，事後復堅持拒絕被
上訴人提供之補償方案，顯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
的，並且有違誠實及信用之方法，依民法第148之規
定，自屬權利濫用而不得主張其權利。



價格錯標-允許撤銷

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7年消字第10號民事判決

• 查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商品均為高單價熱門電子商品，
國內銷售市場上未曾有以一折低價促銷情形，此為公
知之事實…原告自承瀏覽被告公司商品陳列網頁時所
顯示單價正常如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，係於決定購買
並點選連結，跳出結帳畫面時，才出現以一折計算原
告所購買商品總價之訊息…自一般消費者觀之，均可
合理判斷係系統錯誤，原告等對此既有所認知，仍予
點擊網頁超連結結帳付款，完成購買程序，並提起本
訴請求被告交付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商品，依民法第
148條規定，應認有違誠信原則。



價格錯標-不允許撤銷

• 桃園簡易庭104年桃小字第515號民事判決-1

• 被告自認系爭商品標價錯誤係因後台價格設定人
員誤植，致系爭商品原應以「現折12% 」( 即88
折) 計價，卻變成以「12折」計價之結果，此項
折扣數字之錯誤於日常中雖屬常見，惟被告公司
為系爭商品之出賣人，而出賣商品之價格及商品
內容，為買賣之重要條件，出賣人就商品標價自
不得輕忽，被告公司就系爭商品標價自承係因自
己（或使用人）之過失造成錯誤標價之情事，顯
有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義務，就此錯
誤標價顯然有過失



價格錯標-不允許撤銷

• 桃園簡易庭104年桃小字第515號民事判決-2

• 原告稱其購買6台系爭商品，目的為住屋每個房間都
欲更換為系爭商品等語，衡其所言，並未甚脫逸一
般常情之消費者購物情形…若被告所言，每台系爭
商品成本價為3,034 元屬實( 見本院卷第106 頁反
面) ，對原告而言，履行系爭契約得到之折扣優惠
共計15,396元【計算式：( 3,034 元─468 元) 
×6 】，而被告履行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則須交付系
爭商品6 台，其所失利益至多為上開折扣之金額共
計15,396元，權衡兩造損益情形，尚難認原告行使
權利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



價格錯標-不允許撤銷
• 桃園簡易庭104年桃小字第899號民事判決

• 查被告於農曆新年期間，在前開網路商店推出優惠
內容，並非無限期，且當前我國不論網路交易或實
體店面之消費購物，商家在特定節慶，或為促銷或
打響商品知名度，常有突然大幅降價之情事，且系
爭商品折扣成數經設定為12折，尚屬我國商家可能
出賣商品之折數，消費者實無法瞭解商家就系爭商
品定價之標準或心態，是難以期待原告必須衡量被
告就系爭商品之出賣價格是否合理，始下訂單。且
原告所購買之系爭商品折扣前之總價格為23,908元
（計算式：2,869 ×100 ÷12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
被告履行系爭買賣契約所失利益至多為21,039元
（計算式：23,908-2,869），其損失非鉅



價格錯標-不允許撤銷
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5年竹小字第286號民事判決-1

• 消費者即原告以其持有之兩張信用卡（卡號末4碼
5308、7540）已為價金支付…故原告依據買賣關係
求為交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電子票券9 張，為有
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… 「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
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 …其規定如下：
「企業經營者應於消費者訂立契約前，提供商品之
種類、數量、價格及其他重要事項之確認機制，並
應於契約成立後，確實履行契約」，茲企業經營者
就其與消費者所訂定之契約，按照前開民法之規定
本應依契約內容履行



價格錯標-不允許撤銷
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5年竹小字第286號民事判決-2

• 若依申訴人所請，以單張999 元之方式購買4 張住宿票
券（本公司購入成本3199元（詳參附件買40送4 ），則
本公司共需支付金額為8800元（3199－999 ）*4＝8800；
若再加計額外獲贈之四張住宿券攤提，則本公司共需支
付金額為7636元（3199*40/4 ＝2908, （2908－999 ）
*4＝7636）。因斟酌消保官提醒，援先前類似爭議…
（下略）」等語（附於本院卷第104 頁），則被告乙次
購入可享「買40送4 」之內部優惠成本，既非消費者得
以知悉，焉能指摘本次39位消費者其1 之原告，於單日
（4 月30日約17時45分～6 時30分左右）於被告經營之
「泰贈點TreeMall」網站上點選購買9 張住宿券並完成
交易，係屬惡意搶購或有失誠信而無保護必要之行為，
故被告前開抗辯，皆無可取。



(二)未成年人網購問題



未成年人網購問題

• 民法第77條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
表示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。但純獲法律上利益，
或依其年齡及身份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民法第79條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
許，所訂立之契約，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，始生
效力。



未成年人網購問題
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小上字第105號民事判決-1

• 經查，原判決已敘明：「被上訴人…其於本件締約時
確實尚未年滿20歲，屬限制行為能力人，與上訴人多
次締結買賣契約，因此負有給付價金之義務，並非純
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，而系爭貝殼幣亦非日常生活所
需之物，是以兩造間成立之買賣契約，當需經過其法
定代理人之允許或承認始為有效，但查無被上訴人之
法定代理人於事前知悉並同意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購買
系爭貝殼幣之狀況，且被上訴人係於不到1個月內之
期間，即先後陸續多次購買系爭貝殼幣達1 萬元，實
已超乎一般家長可得預期之程度，又被上訴人更已明
確表示拒絕承認而提起本案原審之訴，兩造間所締結
之買賣契約即應因上開拒絕承認而自始不生效力」



未成年人網購問題

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小上字第105號民事判決-2

• 系爭退費內容雖准許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
人，在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而以線上交易之方式付
費購買貝殼幣時，得請求退費…但卻不問任何情形，
只同意退還尚未使用之貝殼幣費用，即將該等不問
消費者之行為能力，即任憑消費者使用網路線上購
物而使契約處於未定致無效時之風險，完全轉嫁給
消費者。因縱使退還未使用商品之費用，此退費部
分，對於網路銷售業者並無特別不利益，但網路銷
售業者卻可透過此等退費內容取得消費者已使用商
品部分之實際銷售結果，將本應無效之契約有效化；



未成年人網購問題

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小上字第105號民事判決-3

• 況網路遊戲之點數、代幣等，乃一虛擬商品，消費
者購買後常立即使用完畢，則此等退費內容即有違
民法規定該等行為能力欠缺之人所訂約之效力應處
於未定狀態之立意。且若認系爭退費內容不問個案，
可一體適用，則網路銷售業者自不會省思應如何以
「實名購買制」或「其他可經審核行為能力之付款
方式」，以減少上開契約無效帶給消費者之風險，
此於不同個案適用時，即會產生不公平之現象。



(三)物之瑕疵擔保



物之瑕疵擔保
•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第1項：「通訊交易或訪問交
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，
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
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 」

• 民法第354條：「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，應擔保
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
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，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
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。」

• 民法第359條：「買賣因物有瑕疵，而出賣人依前
五條之規定，應負擔保之責者，買受人得解除其契
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。但依情形，解除契約顯失公
平者，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。」



物之瑕疵擔保
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2年小上字第27號民事判決

•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：「消費者以書
面通知或退回商品解除契約者，其書面通知之發出
或商品之交運，應於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之七
日內為之。」，詳言之，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
19條採取有利於消費者之發信主義，只要消費者在
收受商品後7 日內發出書面通知或退回商品解除契
約，即可發揮解除契約之效果。至於網路購物之締
約方式有其特殊性，由於網路購物既允許締約之方
式以網路傳輸的方式（例如網站下單、電子郵件）
進行，則解除契約之通知自可以網路傳輸之方式為
之



物之瑕疵擔保

• 高雄簡易庭 108 年雄小字第 3296 號民事判決

• 經查，原告主張在107 年3 月10日向被告購買系爭硬碟，
使用至107 年4 月14日硬碟無故毀壞，原告於107 年5 
月23日送回原廠修理，被告僅願更換新硬碟予原告，而
拒不救援硬碟內資料等事實，均為被告所不爭執，被告
亦不爭執硬碟確實已毀損無法讀取任何資料，起訴前被
告確實僅同意更換新硬碟予原告而拒絕為原告救援回硬
碟內資料，因係被告公司保固政策等( 卷第141 頁-145
頁) ；足認被告出賣予原告之硬碟確實已毀損，買賣標
的不具應有功能及品質而有重大瑕疵且構成不完全給付，
原告存放硬碟內資料亦因而毀損無法讀取；原告自得依
給付不能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，且就其因存放硬
碟內資料毀損之損害，請求被告賠償損害。



(四)客製化給付



客製化給付

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小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

• 賣家係於接受買家委託後，始為買家為下單代購
行為（賣家係『提供服務』），而非賣家逕將系
爭代購唱片轉售買家，兩造間契約關係自屬通訊
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2條第2款所
稱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。」。併不
得退貨之特約，既經賣家於事前明確告知買家，
經買家肯認始下單，則兩造間關於「不得退貨」
之約定，因符消保法第1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自
屬有效。



客製化給付
• 臺中簡易庭109年中小字第4107號民事判決

• 惟原告主張系爭商品屬代購型商品，…且原告於
「商店入口」臉書社團明確記載該交易平臺為代買
代購之方式，堪認被告委請原告向廠商代下單購買
商品時，即得以清楚知悉被告僅為代購商品之服務
平台。另觀諸被告於109年3月8日向原告完成訂購
後，原告即告知被告預購商品皆需等待2至4星期
（見本院卷第25頁），且原告於同年5、6月間始交
寄系爭商品，益徵系爭商品為原告因被告訂購後始
依據被告指定之尺寸、樣式向廠商購買，屬有客製
化給付之情事，符合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
適用準則第2條第2款所揭示之情形，應可排除消保
法第19第1項解除權之適用。



(五)整新費



整新費

• 臺北簡易庭107年北消小字第18號民事判決

• 兩造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，原告固將系爭商品退回
被告，然系爭商品經廠商帝谷公司檢測後，已使用6 
小時，…因投影機燈泡為消耗性零件，一經使用將
會減少其使用壽命及亮度衰減，無法還原為全新狀
態，帝谷公司需購買原廠燈泡，…則原告雖將系爭
投影機退回被告，但因已使用系爭投影機達6 小時，
造成系爭投影機內置之燈泡壽命減少，致無法回復
原狀，依民法第259 條第6 款規定，原告應償還回
復原狀即購買原廠燈泡之費用7,000 元（見本院卷
第39頁），故原告主張使用系爭商品係在做測試，
廠商要求賠償7,000 元不合理云云，尚非可取，被
告辯稱被告應負擔整新費用7,000 元，應予扣除等
語，則屬可採。



情境演練＆現場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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